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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洛克的《政府论》中慈善的引入体现出慈善的多元价值。慈善的基础建立在人格权利行使与财产制度构

建之上，它既是个人理性与行动能力的体现，也是财产制度的重要补充。慈善不仅涵盖了个体的博爱与

宽容、社会的和谐与公平的内核义务，更深化了人性发展与延伸、神性传达与实现的内核义务。最终，

慈善利用自身内核提供代内问题的解决可能，有效形成了代内正义，为社会联合的和谐与进步贡献了重

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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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charity in Locke’s “On Government” reflects the diverse values of charity. The 
foundation of charity is built on the exercise of personal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erty 
systems. It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action abil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property system. Charity not only encompasses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individual 
love and tolerance, social harmony and fairness, but also deepens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divine transmission and realization. In the end, charity utilizes its own 
core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intergenerational problems, effectively forming intergenerational j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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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and contributing important forces to the harmony and progress of social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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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克《政府论》慈善之引出 

1.1. 现实基础 

在当今社会，我们时常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贫困地区的艰难困境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挑战，这些

现实问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慈善体系的紧迫需求与潜在不足。 
例如，在 2024 年 7 月突如其来的河南洪水灾害中，虽然慈善组织和政府迅速响应，但由于受灾范围

广泛、救援资源有限，加之信息传递的滞后和分配机制的复杂性，导致部分受灾群众前期未能及时获得

必要的援助。这一现实案例深刻揭示了，在极端情况下，即便是拥有强大动员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慈善

组织和政府，也可能面临难以全面覆盖的困境。 
正是这样的现实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慈善组织或政府因种种限制无法充分发挥其慈善作

用时，社会的慈善力量该如何持续而有效地传递？答案之一，便是激发并强化个人慈善作用的发挥。个

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慈善行为虽小，但汇聚起来却能形成改变世界的力量。个人慈善行为的涌现，

不仅填补了慈善组织和政府援助的空白，更以温情和力量温暖了受灾群众的心。 
因此，如何去发挥个人慈善义务，成为了一个亟待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1.2. 理论基础 

在现实基础上，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应对社会挑战时，个人慈善力量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不仅是慈

善组织与政府援助的有效补充，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共同福祉的基石。这一认识，实际上与洛克在

其《政府论》中关于慈善与公共利益的深刻见解不谋而合。洛克在探讨政府起源与职责时，强调了个人

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促进社会的整体福祉。而慈善，

作为社会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不仅依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更离不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

参与和贡献。 
洛克《政府论》下篇主要描述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慈善原则在下篇相关描述较少。

因此，慈善原则在《政府论》的探讨中总是处于财产权的伴随状态，并未进行过多描述。但慈善原则作

为洛克财产权，乃至哲学框架下的一环，起着重要作用。洛克在《政府论》上篇第 42 节中描述了慈善原

则：“作为一切人类之主和父亲的上帝，没有给予他的任何一个儿女以对世界上的特定一部分东西的所

有权，倒是给予了他的贫困的兄弟以享受他的剩余财物的权利，以便一旦他的兄弟有急切的需要时，不

会遭到不正当的拒绝。”[1]此后，在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洛克更是赋予慈善原则以真正的限制作用。

洛克指出，慈善原则下，个人对其富余的财物使用具有用以救济他人、保存他人之义务，否则则构成罪

恶。而不履行义务，则使得难以保存之个体具有分取他人富余财物之权利，使其得以保存自我。 
慈善原则在洛克的整个财产权理论，甚至哲学框架下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洛克构建其哲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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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产权理论，最终是为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抨击清扫以菲尔默为首的专制主义思想和普芬道夫为

首的绝对政治权力。而慈善原则直接针对其二人的主张，隔断了财产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力之间的关联。

慈善原则的存在，使得在自然法正当性层面，富有的个人无法凌驾于他人生命之上；使得在政治社会层

面，专制主义及其权力无法影响他人生死。 
因此，慈善原则在洛克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慈善原则在洛克哲学框架下形成，通过洛克摹本原型

之方式投射进入财产权理论，最终影响政治社会。 

1.3. 综述基础 

而研究洛克的理论，自然离不开前人对洛克理论，尤其是洛克财产权理论基础的梳理。 
西方早有一批学者研究洛克的相关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洛克的财产权相关理论研究就形成了

激烈的学术争锋，为首的两大主流派系为施特劳斯学派及剑桥学派。双方主要围绕“洛克是否为宗教信

仰者”“洛克自然社会中更注重自由还是平等”等分歧进行了交锋，但也最终达成了：财产权不可侵犯，

财产权为一种生来具有的自然权利等一致观点。其中剑桥学派对洛克财产权分析最为著名的著作为：詹

姆斯·塔利的《论财产权》[2]，其分析认为洛克具有基督教神学背景，并以此宗教哲学框架搭建起财产

权框架，因此财产权下蕴含着宗教、道德义务，也由此引发出对慈善的探讨。 
而国内学者也在引进洛克学说的同时，做出了推进式理解。其中也如西方，围绕“洛克财产权中的

道德义务”发起争锋：徐向东在《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中着重对洛克财产权道德义务方案

内容作出解读。指出与霍布斯相比，洛克财产权中着重保全自己也保全他人，具有浓厚的宗教和道德义

务，富有慈善的内涵[3]。肖厚国的《所有权的兴起与衰落》中对洛克解读更为偏心施特劳斯学派，认为

洛克并不注重宗教和道德义务，因此对其财产权下的慈善视角不做过度理解[4]。 
但目前已有的文献中，大多是对洛克的财产权进行梳理，并未对慈善与财产权的关系进行过多搭建

与阐述。贺然《慈善：德性抑或权利——洛克的视角》中提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蕴含着体现平等主

义的慈善思想；如果说他的理论中存在“慈善权”的话，也仅仅指的是人的生存的权利[5]。霍伟岸《自

然法、财产权与上帝：论洛克的正义观》中指出，洛克的正义观存在自然法、财产权和上帝三个基本维

度，其中“洛克始终把正义摆在中心位置，慈善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不能冲击正义秩序”[6]。总体而言，

并未将慈善在财产权中如何形成，慈善的财产权框架下的路径基础、内核义务及其作用作出具体分析。 
本文正是立足于剑桥学派等观点，旨在通过洛克的哲学框架，分析慈善在洛克理论中的形成路径，

对洛克理论中慈善本身及其作用进行进一步明晰。 

2. 慈善的路径基础 

2.1. 人格基础 

正如前文，探讨慈善原则必须将其放入洛克的哲学框架中进行分析。洛克的整体哲学框架以神学为

底层逻辑、自然法为理论框架。结合塔利在《论财产权》中的分析，不难发现洛克的哲学框架的逻辑起

点在于神学下的制造物模式。制造物模式强调神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智

慧的制造者，上帝在制造人时不仅知道自己制造的是“人”此种生物，还知道自己制造的目的。而这一

目的，即上帝的制造目的，是上帝制造整个宇宙万物的目的。此时，由于制造行为，上帝产生对人的权

利，人成为上帝完成目的的工具，形成了人对上帝的单向依存关系。 
而在制造物模式下，由于具有上帝赋予的理性和行动能力，人得以在自然社会状态下行使一种类似

于上帝制造的行动——“劳动”。即人能通过劳动，使得劳动下的自然物从共有的包容性财产权状态下

剥离，并对此财物享有一个排他性财产权。但由于人本质上还是要为了上帝目的而行动，需要遵守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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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义务。人为保存自我而行使排他性财产权的同时，必须为保存他人而禁止滥用财物。至此，洛克

的哲学框架下，劳动成为理性人类完成保存人类义务的最恰当方法。但尽管如此，洛克指出，劳动并非

唯一方法，除劳动外，慈善和继承成为另外两项自然资格。 
慈善具有限制性情况，即一个人没有其他办法对其生命进行维持时，为完成人类必须被保存的自然

法，此人对生存手段的权利直接适用于他人的财物上。具体而言，慈善原则在自然法下的适用条件为：

个人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以至于其对保存自身难以保障。慈善适用的财物对象为，另一人超越维持其生命

所必需之量范畴的财物，即可以理解为另一人滥用的财物。 
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慈善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慈善不仅是人类德性的体现，更是人类行

使权利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洛克的理论框架中，权利被赋予了深刻的道德内涵。他认为，权利不仅是一

种法律上的概念，更是一种道德能力，它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类作为上帝创造的制造物，生而拥有

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之一就是人类本身的德性。这种德性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特

征，它使得人类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自身的尊严和价值。慈善作为一种德性的体现，自然蕴含

在人的权利之中。慈善行为是人类德性的自然流露，是人类行使权利的重要积极方式之一。通过慈善行

为，人们不仅能够体现自己的道德能力，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在制造物模式下，人行使权利的基础是上帝赋予的理性、行动能力等。这些人格基础使得人类能够

理性地认识世界，自主地选择行为，从而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慈善的行使同样离不开这些人格基

础。理性使人们能够认识到慈善行为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理性的思考，人

们能够判断何时何地需要伸出援手，如何有效地提供帮助。行动能力使得人们能够将慈善行为付诸实践，

从而向上帝意志靠近。且慈善需要判断慈善的适用条件是否符合。此时，理性、行动能力等人格基础使

得人能够更好地分析“是否应当进行慈善、慈善对象是否合适”等问题。 

2.2. 制度基础 

同样依据塔利《论财产权》中的分析，可知在洛克的哲学框架下，自然社会是上帝制造物模式原型

下的摹本，政治社会则是自然社会原型下的摹本。因此政治社会立法体下形成的市民法，能够如自然法

对财产权作出约习性制度规定，且此财产权规定最终能够达成上帝制造物模式中的制造目的。在自然社

会中，慈善和继承在劳动以外，成为财产制度中解决代内联合和代际问题的补充财产制度。因此，在政

治社会约习性财产权制度的构建下，劳动财产权的构建始终作为财产权制度的中心秩序，慈善和继承在

此时作为补充性秩序而存在，分别解决代内联合和代际联合问题。 
在政治社会的财产制度构建中，国家权力的基石在于人们自愿让渡的部分权利，这些权利通过民众

的普遍同意而形成了国家的权威。国家的根本形成目的，并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为了保全人类、维

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尤为关键，它负责保护人们保留下的财产权，确保这

些权利不受侵犯，从而为需要保全的社会提供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坚实保障。然而，国家权力的行使并非

无边界的。在财产权的保护上，国家主要通过构建约习性财产制度，对尚未形成的不平等财产情况进行

调整，或者预防不平等情况的出现。这种调整与预防主要是基于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旨在维护社会的整

体利益，而非针对个别难以生存的群体或个人形成特殊照顾。然而，在洛克理论的约习性财产制度中，

对于已经形成的不平等财产情况，国家则显得能力不足。这是因为，大规模地对不平等财产进行再分配，

不仅违背了人们让渡权利时达成的契约精神，更是对公民财产权的直接侵犯。这种行为在自然法的框架

下是不被容许的，因为它违背了自然法下人类对于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基本追求。此外，国家本身并非

万能，有时难以完全满足社会人类保全的需求。尤其是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上，政府的力量往往显得

捉襟见肘。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50


黄逸暄 
 

 

DOI: 10.12677/ass.2025.141050 387 社会科学前沿 
 

面对这样的局限，慈善制度便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制度也延续进了政治社会中，在探讨财产权与

分配机制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效的制度过程往往遵循着“劳动分配–再分配–慈善”的递进

逻辑。在这一链条中，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背后的支撑则是一个健全的财

产权制度。劳动分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起点。这一过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财产权制度的明确界定和保护。

再分配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只有在财产权制度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政府才能依法征收

税款、实施社会保障政策，确保再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只有在劳动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慈善才

能作为第三次分配，发挥补充和辅助的作用。慈善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同样依赖于健全的财产权制度。只

有在财产权制度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更加放心地参与慈善活动，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帮助他

人。 
慈善作为一种补充性责任，被投射进约习性财产制度中，与劳动财产制度相辅相成。慈善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对不平等的财产占有起到协调作用，成为政治社会下财产权制度的有益补充。然而，慈善制度

作为补充责任也如同自然社会中的慈善行为一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财产占有进

行小范围的调整。这是因为洛克神学逻辑下，劳动作为主要财产制度本质是由于，劳动体现了制造物模

式下实现上帝目的的行为义务。劳动在神学背景下得以与勤劳的道德色彩加以连接。物质条件充足的情

况下，人皆有劳动的能力，都能够实现自我保存。因此物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难以自我保存的人成为

劳动的对立面，与懒惰的道德色彩加以连接。投射入政治社会，劳动分工情况下，只有确实无法自食其

力的穷人属于洛克慈善制度的承担范畴，成为财富积累过多的富人的补充性责任。富人此时由于制度后

的自然法逻辑，并不能乘人之危要求接受救济之人成为自己的附庸。否则则是侵犯对方自然法下的人格

权利，逼迫他人做出选择。因此，慈善制度以已有的劳动分工等约习性财产制度为基础，受其限制；只

有在他人极度困难、别无他法的危急情况时，才要求行使自身财产权的补充性责任。因此，慈善制度在

政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有个人能够享有财产权的制度基础，才能要求慈善具有限制条件而

承担补充责任，以确保财产权的行使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综合以上两方面，慈善作为一种深植于制造物模式的行为，其根源在于个体对人格权利的尊重与行

使。在制造物模式下，人们通过理性和创造来体现自我价值、实现宇宙目的，而慈善则是这种人格权利

行使的延伸。在政治社会框架下，慈善行为又成为了约习性财产制度的补充责任。以健全的约习性财产

制度为基础，对劳动、再分配环节进行补充。也收到财产制度中的个人财产权、劳动分工等制度基础约

束，具有一定的条件。因此，慈善既体现人格权利的人格基础，又体现社会框架的制度基础。慈善本身

在此基础上构成，又构架出自身对人格、制度，乃至对制造物模式下更深层次的人性、神性的系列义务

要求。 

3. 慈善的内核义务 

3.1. 人格义务与制度义务 

3.1.1. 人格义务 
(1) 人格义务的要求 
正因洛克建立出的哲学框架以神学为底层逻辑、自然法为理论框架。洛克财产权理论视角下的慈善，

基础来自于上帝赋予的人格权利，根源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慈善并非在政治社会中才形成的，而是在摹本原型观念下从自然社会中投射入政治社会中的。因此

它并非由人类构建的制度构造出的产物，而是自然法所要求的义务。由于神的宇宙目的，人类需要在能

够自我保存的同时，保存他人。其中就蕴含着对人行使慈善的要求，是一种由制造物模式而留存的人格

义务。洛克特别强调存在于《约翰福音》第 13 章第 15 节的内容。在这节中，基督颁布了慈善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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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所有基督教徒作为超越摩西律法的总的义务。洛克说，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要履行慈善的义务，服

从爱的“律法和旨意”[7]。洛克强调的慈善，也并不仅仅是财产上的施舍等外在行为，而更为强调内在

的“保存全人类”的“爱”，是一种神学逻辑下的德性。除此外，由于洛克对自然法框架的运用，慈善

不再仅仅作为宗教的工具性概念出现，而是成为人格基础上的“宽容”的德性义务要求。他认为，在宽

容下可以做到“保存全人类”的爱，避免宗教与公民纷争不休，维护社会制度价值。 
神爱世人，这种爱是通过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爱与帮助得以体现的。因此，个人在追求自身幸福与完

善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在慈善行为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一个人

只有在自己的德行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实现了个人的圆满之后，才能更加自觉地、有效地去关爱他人、

帮助他人，从而达到保存社会、促进共同福祉的目的。这一观念不仅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蕴含

了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感。因此从人格义务上，洛克将慈善的内核含义与“爱”和“宽容”的德性进行

连接，对人的人格义务做出了要求。这种人格义务从自然社会开始，延伸至政治社会中。 
(2) 人格义务的完成路径 
而正因慈善是一种人格义务的要求，这一看似外在的行为表现，实则根植于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处，

是自我完善与人格升华的必经之路。它不仅是个人对社会的回馈，更是自己成长为人、德行圆满的一个

基础，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可推卸的义务。慈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慷慨，而

外在为对他人不幸境遇的同情与帮助。然而，这种外在的善行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

个体自身的德行修养之中。 
正如孟子关于四心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8]其中，恻隐之心，便是孟子强调的慈善最直接的源头。孟子强调的“仁”，不仅

是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更是自我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流露。一个德行圆满的人，其内心必然充

满了对世界的温柔与慈悲，这种情感促使他(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9]这里的“至善”，不仅是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极致追求，也

是对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深切期许。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顾炎武认为应“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10]。
个人的私欲与社会的公利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因此，慈善不仅仅是给予他

人帮助的行为，更是个人德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自我成长与完善的必然结果。它让我们在关爱他人的

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与超越。如果没有私，公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的手段，而不是自己的完满。 

3.1.2. 制度义务 
(1) 制度义务的要求 
正由于神爱世人，要求保存自己，保存他人。保存自己的方式就是财产制度，而保存他人要求保存

社会，也与财产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在这一复杂而微妙的联系中，慈善不仅仅是高尚道德情操的展现，

更是财产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然延伸与深化。它不仅仅关乎个体的慷慨解囊，更触及到社会制度

设计的底层逻辑——即财产，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其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是推动社会和谐、

促进人性光辉绽放的关键。 
从制度层面审视，财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财产不仅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保障，更是实现

自我价值、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基石。离开了财产，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难以满足，更遑论追求精神上的

富足与人格的完善。在此基础上，慈善作为财产制度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是人性中善良、同情与责任

感的集中体现。它要求个体在拥有一定财产后，能够超越自我利益的局限，关注并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之

中的人群，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优化配置。这种超越，不仅是对财产制度本身的尊重与践行，更是

对人性深度与广度的挖掘与升华。慈善行为，通过捐赠、援助、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搭建起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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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情感与责任的桥梁，促进了社会的团结与和谐。 
进一步而言，人格义务促使慈善成为制度义务中的重要角色。人格义务，即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承担

的、基于其人格尊严与道德责任的行为规范，它要求个体在行使财产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这种责任，在慈善领域表现为对弱者的关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因此，

不仅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的安全与增值，更是为了引导人们将财产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类福祉

的积极力量，慈善在制度义务上要求个人对财产制度的切实行使。 
(2) 制度义务的完成路径 
首先，正如前述慈善的制度义务要求人行使财产权。在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财产权的自然基础被

赋予了个体劳动，而这一过程不仅界定了个人对财产的合法拥有，同时也隐含了对社会整体福祉的考量。

从这一视角出发，慈善行为实际上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制度义务，它既是个人对自我财产权的合理行使，

也是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慈善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在洛克的理论框架中，扮演了促进

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的重要角色，以完成人类结成社会的要求。由于慈善延伸进入了政治社会中，慈善

不可避免具有制度基础，承担起制度的补充责任。这也就意味着慈善的内核中还有制度义务的要求。这

也是一种从人格义务完满，延伸至公的制度完善的义务过程。慈善首先被视为一种权利，但慈善又是一

种义务，是权利的一种延伸。慈善，通过从人格义务和制度义务的实现，共同完成对人的成就。 
其次，对制度连接的社会而言，慈善是建立政治社会的一个环节。因为社会成为可能的基础是需要

自己生存、他人生存。而慈善是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由此才有成为社会也就是进入第二阶段的一个基

础。因为，先是成为个人，才能与他人形成一个共同性的东西。如果社会中的人都不成人，则不能构成

共同性。因此慈善在政治社会中是一种制度构成，给政治社会一种限制，再是能动性。 
体现在实现路径上，洛克认为，个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于自然物之上，从而使其转化为私

有财产。然而，这种财产权的行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制度之中。慈善行为作为

个人财产权行使的一种方式，首先是对自我的实现，共同的认同和承担，需要建立在个人的完满之上。

而后达成的社会的认同和承担，也因存在基础，而防止其制度实现上的无限扩张。 
总结而言，慈善不仅是个人品格的体现，作为人格义务要求个体关爱和包容他人；同时，慈善也是

社会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制度义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公平。在社会的复杂网络中，慈善行为不

仅彰显了人性中的善良，也推动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从而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桥梁。 

3.2. 人性义务与神性义务 

3.2.1. 人性义务 
(1) 人性义务的要求 
在洛克的制造物模式理论中，他深入探讨了人类与上帝的单向依存关系。然而，当我们从这一理论

出发，审视慈善行为时，可以发现慈善其实代表着一种人性的义务，这种义务源自上帝赋予人类的本性，

是必须践行的人性义务。 
从上帝赋予人类本性的角度来看，慈善行为是人类必须践行的义务。在洛克看来，人类被赋予理性、

意志和自由等属性，这些属性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并主动去履行它们。慈善行为正是

这一人性义务的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在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人的需要，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他们。这种义务并非外在强加于我们的，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道德良知和人性本善的呼唤。 
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虽然重点在于强调了个体通过劳动与自然的互动，创造并拥有财产的过程。

但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能力，也体现了人类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和

地位。然而，这种个体价值的实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需要与他人、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建立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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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为正是这一和谐关系中的关键一环，它体现了人类对于弱势群体和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帮助，是人

性中爱和宽容的具体体现。 
(2) 人性义务的实现路径 
且格外需要注意的是，慈善作为一种人性义务，其实现并不受限于个体的经济状况，无论是身处富

裕之巅还是贫困之境，都能以各自的方式践行。慈善，从根本上讲，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它超越了物质

财富的界限，触及到心灵深处最纯粹的情感与道德追求。 
从人性义务的而言，慈善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无差别性。慈善，从人性义务上是个人德行的实现，

也是在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爱与责任。这种义务不应受到个人经济状况的限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

往将慈善与捐赠财物直接等同起来，认为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才有能力进行慈善活动。然而，这种观

念忽略了慈善的多元性和深刻性。事实上，慈善的本质在于心灵的给予、人性的增长，而非单纯的物质

交换。贫穷并不剥夺一个人表达善意、传递温暖的能力。正如旧教中的基督及其弟子们，他们虽身处贫

困，但他们通过传播福音、治愈疾病、教导世人等方式，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善行。慈善不仅仅是金钱的

捐赠，而是人性义务中对内心的善良与希望的实现。 

3.2.2. 神性义务 
在洛克的制造物模式理论中，慈善所蕴含的人性义务本质根源在于背后所蕴含的神性义务。慈善义

务并非仅仅基于人性，而是源于更高层次的神性，是上帝所拥有的属性的体现。慈善作为一种神性的义

务，体现了人性义务向神性义务的投射。 
在宗教的语境下，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人性的向善出罪，才能得到“上帝”的遴选。 
传统的宗教观念，往往强调出世和禁欲主义。它们倡导人们远离尘世纷扰，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超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教思想逐渐兴起，它强调入世的行动主义，认为人们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会生

活中去，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和世界的面貌。即要实现这一遴选，人们需要进入政治社会，在其中

承担责任和角色，以彰显自己的能力和德性。在这种背景下，慈善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在洛克的理论中，人性虽然被赋予了理性、意志和自由等属性，但这些属性仍然受到神性的指引和

约束。慈善行为正是人性中爱和宽容的体现，而这些品质正是上帝所拥有的属性的投射。通过慈善行为，

人类不仅实现了对弱者的关爱和帮助，也体现了对上帝旨意的遵循和响应。洛克的制造物模式理论揭示

了人类劳动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以及个体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财产的过程。然而，这种个体价

值的实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需要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相协调。这其中就蕴涵着新教的神学义务内核。

因此，洛克财产权模式下的慈善，不仅体现了一种博爱和宽容的精神，还与新教所倡导的积极行动、承

担责任的理念不谋而合。 
总结而言，慈善行为在洛克的制造物模式下，不仅是对人性中爱和宽容的义务体现，更是一种超越

人性的神性义务。这一理解源于洛克制造物理论中神与人因制造行为而起的单向依存，使得慈善行为既

是对人性道德的彰显，也是对上帝旨意的回应和尊崇。因此，慈善不仅是人性的自发表现，更是神性赋

予人类的崇高使命。 

4. 慈善的内核作用 

从神学逻辑到人类社会，慈善都不仅彰显了神性、人性的光辉，也推动了人格、制度的完善与进步，

体现了多重的内核义务。将其放入更为长远的历史阶段，不难发现，慈善还具有解决代内问题、维护代

内正义的重要作用。慈善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分配机制，已经成为解决代内问题的重要途径。代内问题，

即在同一代人或同一社会群体内部存在的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

稳定和成员的生活质量。慈善的介入，有助于缓解同一社会内的资源分配不均，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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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成维护社会联合稳定的作用。 
首先，慈善在同一社会内对于解决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具有显著作用。在一个社会中，由于历史、地

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分配往往存在不均衡现象。慈善通过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仅改善了弱势群

体的生活条件，也增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次，在洛克的视角中，慈善的意义远非仅仅是物质上的施舍。受到慈善援助的个体，往往是那些

拥有勤劳特质却苦于缺乏机遇发挥的人。此时的慈善并非仅仅意味着财物的给予，它更是一种对受助者

内在潜力的激发和尊重。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人性的发育和成长，更是对神性中善良、公正等品质的传

承和弘扬。 
在洛克的哲学框架内，慈善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援助，它蕴含了深层的宇宙目的和人性追求。

慈善的存在，正是这一目的和追求的体现，它们不仅在社会运行层面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在整

个代内联合层面上构建了一个更为紧密的社会共同体。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慈善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

同协商、共同合作的平台，为解决代内问题提供制定更为普遍性规则的可能。从神赋予的理性行使角度

来看，慈善鼓励人们超越阶层和文化的隔阂，用理性思考和行动来推动社会共同体的繁荣和进步。 
慈善作为代内联合问题的解决方式，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物质资源的再分配，更在于它对于人性、

神性、人格以及制度义务的深刻体现。慈善不仅缓解了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境，为那些勤劳却缺乏机遇

的个体提供了发挥人格权利的空间，还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让人们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下紧

密团结。慈善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价值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慈善事业不仅仅是物质的援助，更是对

人性中善良、博爱的弘扬，对神性中公正、平等的追求。积极倡导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能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慈善行动中来，共同为解决代内问题贡献力量，最终达成洛克哲学框架下人类社会的建设与

维系。 

5. 总结 

在深入探讨洛克的《政府论》中慈善的引入后，我们得以窥见慈善的深厚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

多元价值。洛克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慈善的本质和作用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慈善的基础稳固地建立在人格权利与制度基础之上。慈善不仅是对他人的博爱和宽容，更是

个人理性与行动能力的体现。在洛克看来，每个人都拥有行使理性和自由行动的权利，而慈善正是这一

权利在行动上的具体展现。通过慈善行为，个人能够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为他人带来帮助和温暖，从

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并进而追求人格权利后的最终宇宙目的。同时，慈善也是财产制度的重要补

充。在洛克的理论中，财产权被视为个人权利的核心，而慈善则是财产权的延伸和扩展。通过慈善，财

产权最终达成禁止滥用原则的遵守，从而使得制度得以延续和进行。 
其次，慈善的内核义务涵盖了多个层面。首先是个体关爱和包容他人的义务。慈善行为体现了对弱

势群体的关爱和尊重，通过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使他们在困境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达成

“全人类保存”。其次，慈善也是制度和谐与公平的义务。通过慈善的介入，可以平衡社会资源分配不

均的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制度向好发展。此外，慈善更深化了人性与神性

相统一的道德追求。在洛克看来，人性与神性是紧密相连的，慈善行为不仅是对人性的体现，更是对神

性的追求。通过慈善行为，人们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最后，慈善在解决代内联合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慈善通过自身的内核义务，为代内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可能。通过慈善捐赠和援助，可以缓解贫困、疾病等社会问题，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促进

制度的公平与正义。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达成制造物模式下的人性、神性、人格以及制度义务的完善与完

成，最终促进社会共同体的紧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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